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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0 年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工作部门：

为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现就做好

2020 年秸秆禁烧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秸秆禁烧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确保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圆满收官的关键举措。

各镇、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将做好秸秆禁烧作为增强“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实践，强化组织领导，夯实工



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按照“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留

一片黑”，确保“零火点（黑斑）”的工作要求，疏堵结合、多措

并举，切实把秸秆禁烧工作落到实处。

二、夯实工作责任。各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秸秆禁烧工作承

担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是

具体责任人，各村组负责人、驻村干部、网格环境管理员为本村

组禁烧工作直接责任人；要严格落实镇包村、村包组、组包人的

秸秆禁烧工作机制，切实发挥秸秆禁烧工作巡逻队的作用，加大

巡查频次和力度，全面筑牢禁烧防线；要抓好生态环境部门委托

镇政府执法制度落实，对秸秆禁烧行为要第一时间制止、第一时

间查处、第一时间整改。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实施秸秆综合利

用技术培训工作，加大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推广力度，指导开展

秸秆还田、饲料生产、食用菌开发和沼气利用等工作，不断提高

秸秆利用率，从源头严控秸秆禁烧。县生态环境局要加大执法督

查巡查力度，严查重处违规焚烧秸秆行为，对不接受处理或阻挠

执法的，及时向公安机关移交线索；要记录各地火点（黑斑）情

况，保留影像资料，作为考核扣分依据和纪委监委追责问责线索。

县公安局要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现场执法，对不听劝阻、阻挠

执法、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县交通局和公路段

要做好国省道及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秸秆禁烧工作。县住建局负责

做好露天焚烧垃圾和建筑工地焚烧建筑垃圾的监管执法。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镇、各有关部门要采取电视广播、手



机短信、宣传车辆、悬挂横幅、张贴《通告》、发放宣传单等多

种形式、多种路径，大力宣传秸秆焚烧的危害、综合利用的途径

和相关处罚规定，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为有效遏制秸秆焚烧行

为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监督氛围。县生态环境局要积极组织开展秸

秆禁烧工作专项执法宣传；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大秸秆综合利用技

术培训与宣传；县文旅广电局要设立专栏滚动播放秸秆禁烧知

识，提高全民禁烧意识。各镇要将秸秆禁烧宣传与脱贫攻坚“三

排查三清零”百日行动结合起来，与当前旧宅基地腾退等入户宣

传工作结合起来，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村小组会、院坝会以及广

播“村村响”、入户走访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持续加大宣传动员

深度和广度，实现秸秆禁烧宣传教育全覆盖，做到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同时，对违法焚烧秸秆的处罚案例，要通过媒体进行公

开曝光。

四、从严考核问责。秸秆禁烧工作实行“全域禁烧、全时段

禁烧、全面禁烧”，县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公安局、交通

局要成立联合执法巡查组，深入各镇、村（社区）开展巡查暗访，

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举报受理，严查重处违规焚烧秸秆行为。

在巡查暗访中发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视焚烧火点（黑斑）情形向

纪委监委移交案件线索、提出问责处理建议：在同一个村（社区）

发现 3 个及以上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村主要负责人；在镇

辖区同一个村（社区）发现 6 个及以上焚烧火点（黑斑）或发现

3 个及以上村（社区）有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分管副镇长



及有关责任人；在镇辖区发现 30%及以上村（社区）有焚烧火点

（黑斑）的，问责镇长及有关责任人；在镇辖区发现 50%及以上

村（社区）有焚烧火点（黑斑）的，问责党政主要领导及有关责

任人。出现因工作不力导致辖区出现轻度及以上污染天气的，被

省市县领导点名批评的，在上级巡查暗访中被通报扣分的，引发

负面舆情造成较大影响的，阻碍和干扰问责调查以及其他影响恶

劣的情形，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将秸秆禁烧工作纳入对各镇、各有关部门的年度目标考核内

容，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督查巡查台账，从严考核通报。县大气

办要常态化开展督察巡查暗访工作，在巡查暗访中每发现一个秸

秆焚烧火点（黑斑）的，扣减所在镇及责任部门年度目标考核分

值 0.01 分；对秸秆禁烧工作中出现的为政不为、失职渎职等行

为，及时向县纪委监委移交追责问责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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